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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辽宁省防护林建设与治沙中心）。 

本文件起草人：孙跃志、苏霁虹、李智尧、孙姝娟、赵实、王玲、柳钢、卜军、肖尧、张吉哲、孙

海光、赵岩、崔子慕、于砚溪、王铮、包才、荣光、顾海燕、侯崇辉、管文辉、李霞、朱汝涛、许建国、

谢丙明、曲宏城、邹林田、刘凤玉、单晓宇、杨立东、杜建平、纪伟师、赖淑丽、王艳峰、鹿行亚、吕

宏。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

024-23448927。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126号），联系电话：

024-8684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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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林造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国家储备林造林的造林分区、造林树种、苗木、造林密度、造林作业、抚育措

施、作业设计、档案管理及检查验收等内容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储备林造林及抚育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LY/T 1000 容器育苗技术 

DB21/T 927 杨树人工林栽培技术 

DB21/T 1724 日本落叶松和长白落叶松速生丰产大径木材培育技术规程 

DB21/T 2052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DB21/T 2590 辽宁省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技术规程 

DB21/T 2729 人工商品用材林建设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家储备林 national forest reserves 

国家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通过特定政策措施营造的，用于木材储备并发挥多种功能的森林。 

4 造林分区 

栽培区域划分参见附录A。 

5 造林树种 

5.1 树种选择 

根据造林分区，选择适宜的造林树种，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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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树种配置 

提倡针阔混交、阔阔混交，实行带状或块状混交。混交林中单一树种的连片面积不宜超过 2 公顷。

小班面积超过 15公顷的，混交树种不应少于 3个。 

6 苗木 

选用优良种源苗、优良无性系苗并达到DB21/T 2052规定的I级苗标准，裸根苗造林成活率低的树种，

应使用容器苗。 

7 造林密度 

按DB21/T 2729执行。 

8 造林作业 

8.1 整地 

按DB21/T 2729执行。 

8.2 栽植 

8.2.1栽植时间 

裸根苗实行顶浆造林。 

容器苗造林可在土壤结冻期外的各季节进行。 

8.2.2栽植方法 

按DB21/T 2729执行。 

9 抚育措施 

按DB21/T 2729执行。 

10 作业设计 

按照《国家储备林施工作业设计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编制。 

11 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要以小班为单位，建立国家储备林人工林集约栽培技术档案。档案管理内容及要求按

照《国家储备林档案信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12 检查验收 

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和施工作业设计是检查验收的主要依据。 



DB ××/T ××××—2021 

5 

检查验收内容、标准及方法按照《国家储备林检查验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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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国家储备林栽培区与造林树种表 

栽培区 规划储备范围 适宜树种 

中南部平原区 辽中区、凌海市、兴城市 辽宁杨、沙兰杨、荷兰3016杨、刺槐 

中北部平原区 
阜新县、彰武县、新民市、法库县、

铁岭县、开原市、昌图县、义县 

新林1号、荷兰3016杨、中黑防杨、中绥12号

杨、昭林6号杨、彰武小钻、银中杨、樟子松、

油松、彰武松、长白松、赤松 

西部山地丘陵区 朝阳县、北票市、建平县、喀左县 

荷兰3016杨、中黑防杨、银中杨、赤峰杨34号、

赤峰杨36号、樟子松、油松、彰武松、长白松、

赤松、侧柏、刺槐 

东部山地区 

西丰县、清原县、抚顺县、新宾县、

桓仁县、本溪县、宽甸县、凤城市、

岫岩县 

中黑防杨、中绥12号杨、红松、日本落叶松、 

长白落叶松、水曲柳、黄波罗、胡桃楸、紫椴、

蒙古栎、辽东栎、麻栎、刺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